重庆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文件 
渝建价协[2008]24号

关于二OO八年重庆市全国建设工程造价员

资格考试报名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全国建设工程造价员归口管理机构、各有关单位：

    根据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全国建设工程造价员管理暂行办法》(中价协[2006]013号)、《重庆市全国建设工程造价员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渝建价协[2008]3号)的规定，经研究决定，现将二OO八年全国建设工程造价员资格考试的具体安排通知如下：

    一、报考范围及条件

    重庆市各区、县(自治县)和外地来渝单位从事工程造价工作的人员均可报考。但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工程造价专业，中专及以上学历(不含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学历)；

    (二)其他专业，中专以上学历从事一年以上工程造价工作经历证明；

    (三)身份、职称证及中专以上学历证明原件和复印件。

    (四)取得全国注册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的，不再报考全国建设工程造价员资格考试。

    (五)工程造价专业大专及其以上应届毕业生可申请免试《工程造价基础知识》。

    (六)取得全国建设工程造价员资格证需增加专业的。

    二、报考专业

    (一)建筑工程专业(含土建、装饰、市政、古建园林、机械施工、一般民用水电安装)。

    (二)安装工程专业(含电气、管道、通风空调、机械、炉窑、燃气、给排水)。

    三、考试科目

    (一)工程造价基础知识(闭卷)

    (二)建筑工程计量与计价实务(闭卷)

    (三)安装工程计量与计价实务(闭卷)

    四、《重庆市全国建设工程造价员资格考试报名申请表》可在重庆时代建设工程造价信息咨询服务网下载。网址(htn//:www.cqzjinfo.com.cn)

    五、考点设置及要求

    考试设主城区、永川区、黔江区、涪陵区、万州区五个考点。

    每个考点要选择光线充足、通风良好、四周环境安静的教室(原则上不使用阶梯教室)。每个教室安排30名考生。考室的座位须单人、单桌、单行排列，间距80厘米以上，考生准考证号单贴在课桌右上角。考点应备墨水、浆糊、针、线、草稿纸和一定数量的2B铅笔、橡皮、铅笔刀。

    以上考点达不到条件要求或不宜设立考点的，应立即与重庆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联系，电话：63860192。

    六、报名时间、地点及联系人

    (一)主城区考点报名时间和地点：2008年10月14日至2008年10月31日在重庆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报名(渝中区中山三路121号天友大酒店25楼)(节假日除外)，逾期不再报名。联系人：王志碧、张渝、彭清伟；电话：63860192、63878861。

    (二)设有考点的各区、县(自治县)报名时间及安排自行通知。

    七、报名办法

    (一)报考人员按报考条件带上相关资料和已填报好的经电脑打印的重庆市全国建设工程造价员资格考试报名申请表、近期一寸免冠照片二张到考点报名。报名时缴纳报名费180元(含教材)。

    (二)参考人员如需参加考前培训学习的，需交纳培训费。培训学习时间报名后通知。

    八、考试时间

    考试时间：2008年12月13日

    上午：9：00-11：00工程造价基础知识(闭卷)

    下午：13：30一17：00工程计量与计价实务(闭卷)

    九、考试地点 详见准考证安排。主城区考生凭报名发票及身份证于11月25日至12月10日前在报名点领取准考证。

    十、考务工作

    (一)各区、县(自治县)的考试工作由当地全国建设工程造价员归口管理机构按附表组织安排。未设考点的区、县(自治县)要主动与设有考点的区、县(自治县)联系，按市造价管理协会安排的时间组织实施。具体报名时间、考试和培训地点、监考等由各考点自行安排，培训教员各考点自行解决。但必须在11月20目前将附表2上报市造价管理协会，逾期不再受理。试卷制作、阅卷，统一由市造价管理协会负责。

    (二)学习教材、准考证由市造价管理协会统一发放。各考点派专人领取和统一明确考点准考证编码(详附1各区、县考点安排表)。

    (三)各考点必须按考场规则的要求，严格考试纪律，对违规行为，将严肃处理。

    (四)考场要求

    各考点将考试号、监考人姓名、考室内应考人数、实考人数、缺考人数和考号、考室纪律情况记录，如实认真填写，考试完毕随同试卷当场密封。

    (五)全国建设工程造价员资格考试结束后30个工作日内公布考试结果，并在重庆时代建设工程造价信息咨询服务网公布。公布后主城区合格考生凭准考证到重庆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渝中区中山路121号天友大酒店25楼)领取考试合格证书，各区县合格考生凭准考证到各区县考点领取考试合格证书。

    (六)合格考生持考试合格证书两个月内办理全国建设工程造价员资格证和专用章。

